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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法警 
科 目：法院組織法 

陳敬曜老師解題 

一、傳染病流行疫情嚴重期間，全國進入第三級警戒，試依法院組織法及相關規定，析述法院得

遠距視訊開庭審理之情形。(25 分) 

【解題關鍵】 

1.《考題難易》★★★(高深莫測級) 

2.《破題關鍵》 

(1)  本題考今年 7月甫施行的《傳染病流行疫情嚴重期間司法程序特別條例》，題目雖然

簡單，只問得遠距視訊開庭審理之情形，然而由於在特別條例施行前，各該訴訟法及

各該審理法均已有遠距視訊開庭審理之規定，致使本題題目非常龐大。 

(2)  遠距視訊開庭審理屬於「法庭公開原則」之特別規定，應先論述法庭公開原則。再針

對各該訴訟法及特別條例規定簡要敘述。 

(3)  重點在「其所在與承審法院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而得直接訊問或陳

述」且「法院認為適當。若為刑事訴訟，則經應受訊問之被告同意，法院需審酌被告

能與辯護人不受干預下充分自由溝通等防禦權之有效行使。 

3.《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傳染病流行疫情嚴重期間司法程序特別條例第 1、3、4、8條。 

【擬答】1 

遠距視訊開庭是指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所在處所與法院間，有聲音

及影像得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使法院得直接審理訊問之開庭方法。 
依法庭公開原則 
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法院組織法(下簡稱法組)第 84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法庭開庭，於法

院內為之。同法第 86 條第 1 項本文復規定，訴訟之辯論及裁判之宣示，應公開法庭行之。 
為因應當事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不便到庭之特殊情形，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刑事

訴訟法2，均有以「延伸法庭」型態遠距視訊開庭的相關規定。 
然傳染病流行疫情嚴重期間，全國進入第三級警戒，室內人數不得超過 5 人，致使「延伸

法庭」型態之遠距視訊開庭無法因應，尤其是合議審判程序3。 
為維持司法程序之有效進行，保障當事人受妥速及公平審判之權利，並維護程序參與者之健

康及安全，特制定傳染病流行疫情嚴重期間司法程序特別條例(下簡稱特別條例)。 
按特別條例第 3 條第 1 款，法院在符合公開審理原則規定之情形下，關於法庭席位、旁聽

及服制，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
4。 

按特別條例第 4 條第 1 項，刑事案件當事人或訴訟關係人不能或不宜到場，且其所在與承

審法院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而得直接訊問或陳述，經應受訊問之被告同意，

且徵詢其他當事人及訴訟關係人之意見，法院認為無礙於被告能與辯護人在不受干預下充

                         
1 每行 22 字共 36 行，計 688 字。 
2 民事訴訟法第 211 條之 1、第 305、324 條、行政訴訟法第 130 條之 1、刑事訴訟法第 177 條。 
3 三人合議之審理程序，加上書記官、通譯級卷證傳遞人員就滿 5人；五人合議之審理程序，合議庭成員就滿 5人；

最高法院民事、刑事大法庭、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庭，合議庭成員就超過 5人。 
4 必要時，得在管轄區域外指定地方臨時開庭。並得於法庭或前款之指定地方使用有聲音及影像傳送之科技設備宣示

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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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自由溝通等防禦權之有效行使者，得依當事人或訴訟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以該設備進

行程序之一部或全部。 
按特別條例第 8 條，民事或家事事件當事人、代理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所在與法院間有聲

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而得直接審理者，法院認為適當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該

設備審理之。 
 
二、某地方檢察署檢察長甲認乙檢察官偵查某案件顯有不當，命令將該案件移轉丙檢察官偵辦，

是否違背檢察官之獨立性？乙檢察官可否拒絕?(25 分) 

【解題關鍵】 

1.《考題難易》★★(進階級) 

2.《破題關鍵》 

傳統熱門考點「檢察一體-移轉承繼權-法官法規定」，從檢察一體、檢察獨立、法官法第

93 條一路寫下來即可。 

3.《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法院組織法第 64 條、法官法第 86 條第 1項、第 93 條。 

 

【擬答】5 

按檢察一體原則，檢察總長、全體檢察長、檢察官，行使檢察權時視為一體。法院組織法(下
稱法組)第 64 條規定，檢察長得將其所指揮監督之檢察官之事務，移轉於其所指揮監督之其

他檢察官處理之，此即職務移轉權。 
唯，檢察官代表國家依法追訴處罰犯罪，為維護社會秩序之公益代表人，依法官法第 86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為獨立行使職權之官署，排除其他機關對具體個案決定之指揮監督。 
地方檢察署檢察長甲認乙檢察官偵查某案件顯有不當，命令將該案件移轉丙檢察官偵辦之適

法性與妥當性，分析如下 
檢察長甲為檢察官乙之所屬檢察署檢察長，其將甲承辦之「偵查案件」命令移轉丙檢察官

承辦，屬於對具體個案之干涉，有侵害乙檢察官獨立行使檢察權之疑義。 
然為調和檢察一體與檢察獨立原則，法官法第 93 條第 1 項本文及第 2 款規定，檢察長於有

事實足認檢察官執行職務顯有不當時，得依法組第 64 條之規定行使職務移轉權。 
另按法官法第 93 條第 2、3 項，檢察長之移轉命令應以書面附理由為之，檢察官應服從之，

但得以書面陳述不同意見。 
綜上所述，檢察長甲之命令實體上合乎法官法之法定情形，倘程序上以書面附具理由為之，

應屬合法，且檢察官乙不得拒絕。 
 

三、甲於法院開庭時攜同 6歲兒童乙旁聽，乙在法庭內吵鬧，甲之手機鈴聲大響，審判長應如何

處置？書記官應注意何事項？試就法院組織法及相關規定說明之。(25 分) 

【解題關鍵】 

1.《考題難易》★(入門級) 

2.《破題關鍵》 

傳統熱門考古題「法庭秩序維持」，從法庭秩序維持權之目的、程序主導者、不當行為、法

庭秩序維持處分、書記官記明筆錄，一路寫下來。 

3.《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法院組織法第 90、91、93、95 條、法庭旁聽規則第 6、9條 

 

                         
5 每行 22 字共 26 行，計 492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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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6 

為維持法庭秩序、指揮訴訟之必要，審判長就妨害法庭開庭之不當行為，應制止或排除，此

即法庭秩序維持權。 
按法院組織法(下稱法組)第 90 條第 1 項，法庭開庭時，應保持肅靜，不得有大聲交談、鼓掌、

攝影、吸煙、飲食物品及其他類似之行為。 
法庭旁聽規則第 6 條第 4 款及第 7 款另規定，未得審判長同意而攜同未滿 10 歲之兒童、或

其他擾亂法庭秩序或影響法庭莊嚴之虞者，禁止旁聽。 
甲於法院開庭時攜同 6 歲兒童乙旁聽，依題示未得審判長同意，且乙在法庭內吵鬧、甲之

手機鈴聲大響，均屬妨害法庭開庭之不當行為。 
審判長應之處置，敘述如下 
甲、乙均為代理人、辯護人以外之人，審判長得先依法庭旁聽規則第 9 條第 2 項，警告並

制止。 
倘甲、乙仍未改善，審判長得依法組第 91 條第 1 項，命甲攜同乙退出法庭並禁止進入，必

要時得命看管至閉庭時。甲依法組第 91 條第 4 項之規定，不得聲明不服。 
倘甲嚴重違反審判長所發維持法庭秩序之命令，致妨害法院執行職務，經制止不聽者，審

判長得依職權向該管檢察機關告發法組第 95 條違反法庭秩序命令罪7。 
書記官按法組第 93 條，於審判長為同法第 91 條之處分時，應受審判長之命記明其事由於筆

錄。 
 

四、何謂法院審判權？設若臺北市長選舉結束後，市長候選人甲於法定期間內，依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 120 條第 1項規定，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確認市長當選人乙當選無

效，試問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應如何審理?(25 分) 

【解題關鍵】 

1.《考題難易》★★(進階級) 

2.《破題關鍵》 

本題開宗明義就是考「審判權」，上次考審判權是 107 年，司法三、四等各出一題，審判權

題目首要為依事件或程序判斷裁判系統、然後依照裁判系統確定第一審管轄法院，無受理訴

訟權限之法院則應將事件「職權裁定移送」至管轄法院。 

3.《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行政訴訟法第 2條、第 12 條之 2、行政法院組織法第 1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26

條。 

 

【擬答】8 

審判權係指某一裁判系統，就某一抽象之審判事務具有審判之權限。我國裁判系統採司法二

元制，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普通法院分掌民事與刑事審判權，行政法院、懲戒法院及司法院

憲法法庭審判行政訴訟、公務員懲戒及憲法訴訟事件。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公選法)第 120 條第 1 項之當選無效之訴，審判權法院為何，分析

如下 
按行政訴訟法第 2 條，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另按

行政法院組織法第 1 條，行政法院掌理行政訴訟審判事務。公職人員當選無效之訴屬於公

法上爭議，原則上行政法院就系爭事件有審判權。 
然公選法第 126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關於選舉、罷免訴訟之第一審管轄法院，由選舉、

罷免行為地之該管地方法院管轄。屬於行政法院組織法第 1 條審判權之特別規定。 
                         
6 每行 22 字共 25 行，計 485 字。 
7 刑責為三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8 每行 22 字共 24 行，計 475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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